
常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常州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市政府关于印发《常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

经营服务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（常政规〔2024〕4 号）

各辖市、区人民政府，常州经开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

直属单位：

《常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》已经市政

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常州市人民政府

2024年12月5日

常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

第一条 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，促进出租

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，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

为，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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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

58 号）、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交通

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

信办令 2022 年第 42 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

省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6〕97 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（以下简

称网约车）经营服务，应当遵守本细则。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

者按照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计价规则收取运费的，应当按照网络预

约出租汽车相关规定从事经营活动。

本细则所称网约车经营服务，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

服务平台，整合供需信息，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，提供

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经营活动。

本细则所称网约车经营者（以下称网约车平台公司），是指

构建网络服务平台，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企业法人。

第三条 市、县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领导

下，负责网约车管理工作。

公安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门依据法定职责，对网约

车实施相关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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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数据信息共享，共同做好网约车监督管理

工作。

第四条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网约车平台公司，应当

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企业法人资格，在服务所在地有相应服务机构及

服务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经网约车平台公司注册地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

商同级通信、公安、税务、网信、人民银行等部门认定的线上服

务能力；

（三）具备供交通、通信、公安、税务、网信等相关监管部

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的条件，网络服务平台数据库

接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监管平台；

（四）具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办公场所、负责人员和管理

人员，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；

（五）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服务质量保障

等制度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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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商投资网约车经营的，除符合上述条件外，还应当符合外

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第五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全市范围内从事网约车经营服

务的，应当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许可；经营区域

限于溧阳市的，应当向溧阳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经营许

可。

市、县级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申请作出

准予许可决定的，应当发放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》。

网约车平台公司经营许可证件有效期为 5 年，经营范围为“网络

预约出租汽车客运”。

第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暂停或者终止经营的，应当提前

30 日向批准经营许可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书面报告，说明有关

情况，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，并向社会公告。终

止经营的，应当将相应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》交回原

许可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

第七条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车辆，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

（一）本市号牌车辆，车辆使用性质应当为预约出租客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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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7 座及以下乘用车，车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注册日期

至申请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之日未满 3 年；

（三）车辆综合续驶里程不低于 400 千米的新能源汽车或者

初次注册登记时的实际购置价格及车辆购置税总计不低于 12 万

元的非新能源汽车；

（四）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

警装置、符合标准的车载视频监控设备；

（五）车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八条 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网约车车辆

信息联动审查机制。

拟从事网约车经营的车辆，申请人应当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

门申领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由公安机关、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联动审查车辆信息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符合本细则第

七条规定的车辆，发放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，经营区域

为全市行政区域。

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》有效期起始日为发证之日，届

满日为车辆行驶证载明的初次注册日期顺延 8 年对应的日期。网

约车行驶里程达到 60 万千米时强制报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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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，应当符合下列条

件：

（一）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 3 年以上驾驶

经历；

（二）无交通肇事犯罪、危险驾驶犯罪记录，无吸毒记录，

无饮酒后驾驶记录，最近连续 3 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 12 分记

录；

（三）无暴力犯罪记录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十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驾驶员或者网约车平台公

司申请，按本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条件核查并按相关规定考核，为

符合条件且考核合格的驾驶员，发放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

证》。

第十一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，应当为乘客购

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，对于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

故等，应当承担先行赔付责任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或者驾驶

员转移运输服务风险。

第十二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保证提供服务车辆具有合

法营运资质，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，保证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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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合法从业资格，并将车辆和驾驶员相关信息向批准经营许可的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备。

第十三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及要求，

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，对驾驶员开展有关法律法规、职业

道德、服务规范、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，保证

车辆技术状况良好，安全性能可靠。

第十四条 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。网约车平台公司应

当主动公开定价机制和动态加价机制，通过公司网站、移动互联

网应用程序（APP）等方式公布运价结构、计价加价规则。网约

车平台公司调整定价机制或者动态加价机制，应当至少提前 7 日

向社会公布。

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，实行明码标价，

并按规定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发票。

第十五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妨碍市场公平竞争，不得侵

害乘客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，不得有价格欺诈或者违反明码

标价规定等价格违法行为。

第十六条 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提供经营服务应当符

合国家有关运营服务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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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明确服务项目和质量承诺，建立乘客投

诉处理制度，按规定设置投诉处理机构，公布服务监督电话，接

到乘客咨询、投诉后，应当在 5 日内处理完毕，并将处理结果告

知乘客。

第十七条 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，

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，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，

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班线客运经营。

第十八条 网约车不得有巡游出租汽车标识。网约车应当保

持车辆卫星定位装置、应急报警装置、车载视频监控设备完好。

第十九条 网约车不得巡游揽客，不得在机场、火车站、汽

车客运站等设立统一巡游出租汽车调度服务站或者实行排队候

客的场所揽客。

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组织应当建立网约车平台公

司和驾驶员不良记录名单制度，加强行业自律。

第二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等对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5 年 1 月 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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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9 年 1 月 3 日。常州市人民政府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

的《常州市市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常政规〔2016〕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